
关于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
 一、部门主要职能职责
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州有关工商行政管理、质量技术监督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政策、法律法规和规章；拟订相关规范性文件和措施，经批准后组织实施；依法开展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的有关工作；负责涉及工商行政管理、质量技术监督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的各类行政许可和日常管理服务类等事项的审批、批准、备案等工作并监督管理；承担依法查处取缔无照经营行为的责任；依法承担消费者权益保护责任，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，组织开展消费维权工作；承担县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日常工作；承担生产加工、流通及消费环节的餐饮服务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责任；承担依法规范和维护各类市场经营秩序的责任，负责监督管理市场交易行为和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行为；负责产品质量安全监督，承担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控、监督抽查工作，负责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、食品生产许可证和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证证后监管工作，组织开展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工作，依法查处产品质量违法行为，打击假冒伪劣违法行为。组织实施提高质量水平发展战略、名牌发展战略及有关政策，推进产品质量诚信体系建设；负责监督执行国家药品标准；实施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制度；承担综合管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、监督工作，监督检查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标准的执行情况。开展食品、餐饮服务、保健食品、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等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；负责对医疗机构药品质量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；负责对执业药师（含执业中药师）、驻店药师进行管理。

二、部门基本情况

编制2017年部门预算时，在编实有人数 109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在职 75人，退休人员34 人；执法车辆编制5辆，在编实有车辆5辆。

三、2017 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
20167年部门预算总收入992.79 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； 2017年部门预算总支出992.79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917.35 万元，项目支出 75.44万元。

（一）基本支出

1、工资福利支出745.52 万元

即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机关工作人员年终一次性奖、社会保障缴费等构成；

2、商品和服务支出52万元

其中：办公费5万元，业务费26.45万元，福利费8万元、工会费10.8万元、退休公用经费 1.75万元；

核定标准：办公费核定每人年均 666元，工会费核定在职人员应发工资总额的2％，退休公用经费核定退休人员每人年均500元；

3、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19.83万元

其中：离、退休费55.52 万元；

核定标准：离退休人员工资依据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、分级别核定到人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

1、退休职工建房费1.01万元；食品安全监管经费3万元；非税收入安排企业注册登记成本6万元；食品抽检工作经费15万元；质量兴县工作经费5万元，查处无证无照专项工作经费2万元；打击创建无传销专项工作经费2万元；打击走私工作经费2万元；用于支付临时工工资及大学生志愿者工资单位承担部分17.63万元；非税收入安排出租房维修费1万元。

2、对个和家庭的补助支出20.8万元，其中10万元主要用于案件举报、协办激励金支出；10.8万元用于支付食品药品监督协管员信息员补贴。

    四、其他事项说明

1、社保基金预算属县级统筹安排，不纳入本单位预算编制范围，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、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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